
  四、竞买保证金规则
  1、意向竞买人应在公告期内向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转账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
  2、未成交者的竞买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的次日起七个工作日内（遇节假日顺延）由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原进款方式全额无息退回。
  3、买受人的竞买保证金在按规定缴齐全部款项后，再由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接到受托拍卖公司退还竞买保证金通知的次日起七个工作
日内（遇节假日顺延）按原进款方式全额无息退回。




